
湘职成学会〔2022〕2号
关于开展2022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单位会员、分支机构，各有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和全国、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促进职业院校落实落细职成教育改革任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本会决定开展2022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本会各单位会员、分支机构从事职业教育的各类人员，均可报送论文参评。

二、参考选题及有关要求

论文选题应重点关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与建设路径研究、新发展格局下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能力提升研究、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研究、职业教育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作用与实践研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绩效评估与发展案例研究、产业学院与产教融合型企业相关问题研究、普职融通理论与实践研究、职教高考制度的相关理论与政策研究、1+X证书制度实施的区域与院校案例研究、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中国特色学徒制研究、深入推进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部省共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研究、职业教育服务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研究等重点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新见解、新思路和新举措。论文力求主题明确、重点突出、论点清晰、论据充分，有较强的说服力，有一定的借鉴或推广价值。
2.参评论文必须是作者独立完成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职成教育研究论文。研究专业技术的科技论文不参加本次评选，工作总结或解题指导等文章不能参评，已经获得省级其他奖励的论文不再参评。

3.论文结构完整，格式符合规范。论文除正文外，要有内容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全文字数3000～5000字，最多不超过6000字。
三、申报

1.高等职业学院、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单位会员的参评论文经学校初评后，以学校为单位推荐。国家级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或省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单位会员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5篇，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单位会员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0篇，其他高职院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单位会员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8篇。

中等职业学校单位会员和市州职成教研究单位的参评论文经市州初评后再向本会推荐。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或省卓越中等职业学校单位会员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0篇，省级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单位会员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8篇，其他中等职业学校单位会员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5篇。

学会分支机构的参评论文由该分支机构初评后再向本会推荐，每个分支机构推荐上报的论文不超过10篇。

2.每人限报1篇第一作者（或独著）论文。合著论文的作者限在3名以内。所有参评论文材料一律不退，请申报者自留底稿。

3.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论文纸质稿需提交期刊封面、目录及论文正文复印件，本年度参评论文须是2021年1月以后发表的。

4.所有参评论文须提供纸质稿及相应的电子文档，纸质稿和电子稿均不得出现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纸质稿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参评论文不受理个人提交，须由推荐单位统一报送。
5.推荐单位将参评论文纸质文本（一式一份）和“2022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推荐参评论文清单”（加盖推荐单位公章，一式一份，见附件2）送（寄）省评审办公室；推荐论文和“参评论文清单”电子文档一并报送，其格式如下：以市（州）或学校名称命名建立文件夹，文件夹中每一篇推荐论文的word文档按“序号+姓名+论文题目”命名，并与“参评论文清单”对应。没有提交电子文档的论文将不予评审。

6.本次论文评审不收取评审费用。

四、评审及奖项设立

1.成立由本会会长为组长的评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评审办公室，由本会秘书长任主任；聘请职业院校、职成教育研究机构、行业企业专家组成评审小组。评审活动在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
2.本次优秀论文评审设一、二、三等奖，各等级获奖篇数分别占参评论文总数的10%、20%、30%。获奖论文将颁发优秀论文获奖证书。
五、其他事项

1.论文必须是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严禁抄袭或剽窃他人的成果或作品，一经发现将严厉查处，取消获奖荣誉，书面通报作者本人及所在单位，个人3年之内不能参加本会组织的论文评选、科研规划课题申报。

附：1.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参评论文格式要求

2.2022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推荐参评论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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